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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宏代表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国能太一2×1000MW 退城进

郊热电联产项目开工建设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。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省委、省政府对全省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

高度重视，省政府成立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电力工作专班，从

谋篇布局到项目推进，给予统筹协调，具体指导。按照省里对煤

电工作的要求，省能源局持续优化装机结构，分类推进落后机组

关停淘汰，有序布局大容量、高参数、低能耗煤电机组。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国家“双碳”目标提出和生态文明建设对

煤电产业发展，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，项目手续办理、要素保障

等方面的难度加大。按照国家最新政策规定，新上煤电项目要满

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，所在市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

环境质量标准的，新上项目主要污染物实行市域内倍量削减；所

在市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，新上项目主要污染物原则上实行

市域内等量削减。2022 年、2023 年，太原市均为环境空气质量

不达标地区，新建煤电项目需要落实区域污染物倍量削减要求，

并由太原市出具项目区域污染物削减的承诺函。国能太一2×100



万千瓦煤电项目尚未完全落实污染物区域削减排放要求，太原市

未能出具相关手续，影响了项目前期工作的进展。

为推进国能太一项目取得实质进展，省能源局多次协调督促

国能集团山西公司，抓紧取齐区域污染物削减量，尽快办理环评

相关手续，加快开展后续工作。目前，相关工作持续推进中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能源工作关心和支持，并期待您提出更多

宝贵建议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4 年 5 月 21 日


